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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，103年退休(伍)軍公教人員年

終慰問金，其月退休金（俸）基準數額定為新臺幣2萬5,00

0元以下，請查照並依規定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3年8月27日總處給字第10300445

97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。

二、103年退休(伍)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，按月支(

兼)領退休金(俸)之基準數額，業經行政院103年8月21日

院授人給字第1030044065號公告為新臺幣2萬5,000元以下

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(桃園縣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

民代表會

副本： 2014-09-15
14:07:55

1030006739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3/09/15 15:4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